
臺北市政府 113.11.27 府訴一字第 1136083891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育幼院附設○○○○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人力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6　月 3　日北市社障字第 11331044321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許可於本市文山區○○路○○號設立全日型住宿機構，服務

　　項目為住宿或日間生活照顧服務等｛嗣經原處分機關同意訴願人自民國（下同）

　　112　年 1　月 1　日起停業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訴願人依臺北市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人力補助作業須知（下稱補助須知）第 6　點等規定，於

　　110 年 6　月 25 日檢附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人力補助申請表及相

　　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110　年度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住宿型；

　　下稱系爭補助），經原處分機關以 110 年 11 月 30 日北市社障字第 11031688

　　50 號函附補助核定表予訴願人。嗣訴願人於 110 年 12 月 6　日（收文日）以

　　函檢附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工作人員 110　年 1　月至 12 月之

　　印領清冊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銷新臺幣（下同）125　萬 5,000 元，案經

　　原處分機關於 111 年 1　月 9　日簽奉核定核撥訴願人 113 萬元，並完成撥款

　　在案。

二、嗣原處分機關因他案間接查得訴願人涉嫌以不實資料，請領實際未於機構輪值大

　　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工作人員之系爭補助共計 62 萬元，乃於 111　年 3　月

　　23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告發，並經臺北地檢署偵辦在

　　案。其間，訴願人以其與原處分機關對於補助款之申請條件認知有差異為由，以

　　111　年 3　月 17 日函檢附其退回 110 年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衛

　　福部社家署）「身心障礙教養機構服務費」及系爭補助 113　萬元之支票各 1

　　紙予原處分機關，共計 430　萬 7,560 元；訴願人復於 111 年 5　月 18 日函

　　請原處分機關撥付補助款，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上述不實申領情事刻由臺



　　北地檢署偵辦中，爰暫不予退還補助款。嗣經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向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不當得利返還訴訟，請求原處分機關返還含

　　系爭補助總額 113　萬元在內之 430 萬 7,560 元補助款，經該院以訴願人主張

　　其先前退回補助款僅係暫置之給付理由為可採，原處分機關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款

　　項利益為由，爰以 112 年 7　月 4　日 111 年度訴字第 4554 號民事判決（下

　　稱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原處分機關應返還全額予訴願人，因原處分機關未提起上

　　訴爰判決確定，並經原處分機關返還全額補助款予訴願人在案。

三、嗣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訴願人之園長○○○○（下稱○君）以不實資料請領 110

　　年度實際未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工作人員之系爭補助共計 62 萬

　　餘元，犯刑法詐欺取財等罪，於 113 年 2　月 23 日以 111 年度偵字第 35991

　　號起訴書（下稱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訴書）提起公訴在案。案經原處分機關

　　審認訴願人以不實資料詐領系爭補助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乃依補助

　　須知第 9　點第 3　款規定，以 113 年 6　月 3　日北市社障字第 1133104432

　　1　號函（下稱原處分）命訴願人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前繳回系爭補助 62 萬

　　元，並自起訴日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18 年 2　月 22 日停止依補助須知

　　補助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6　月 27 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

　　訴願，8　月 20 日補充訴願理由、9　月 24 日補正訴願程式及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

　　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除法規

　　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第 100　條第 1　項

　　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行政

　　處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書面

　　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

　　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第 127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

　　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

　　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

　　同。」「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

　　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

　　107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發布之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人力補助作業

　　須知（下稱行為時補助須知）第 1　點規定：「為提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薪資水



　　準，吸引服務人力投入身心障礙服務領域，協助機構健全職工福利制度，激勵工

　　作士氣肯定其工作價值，增加留任意願，以穩定機構服務人力，降低流動率，進

　　而提升機構整體照顧品質與服務績效，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特訂定本須知。」

　　第 2　點規定：「本須知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第 3　點規定

　　：「本須知補助對象為臺北市公辦民營及向社會局申請設立之私立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規定：「補助項目及標準：（一

　　）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 1. 補助對象：臺北市公辦民營及私立身心障礙

　　福利住宿機構（包含全日型及夜間型住宿機構）。 2. 補助標準：符合下列規定

　　者，每名工作人員每月補助專業服務費新臺幣……五千元，並由受補助對象統籌

　　分配發給輪班工作人員。（1 ）符合本年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身心障

　　礙者教養機構服務費（以下簡稱社家署補助服務費）所訂甲、乙、丙、丁、戊類

　　之學經歷、受訓時數者。（2 ）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工作人

　　員。（3 ）每月薪資達社會局所訂最低薪資者。」「前項補助依工作人員在職期

　　間核定，當月服務日數滿十五日以上，補助一個月，未滿十五日者，補助二分之

　　一。」第 5　點規定：「機構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社會局提出申請。」第 6

　　點規定：「申請應備文件：（一）申請表……（二）計畫書……（三）申請名冊

　　：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名冊（申請）或調增資深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名

　　冊（申請）。」第 8　點第 1　款規定：「核銷注意事項：（一）受補助機構應

　　依實際任用人員情形備妥下列文件，於每年十二月五日前辦理核銷。…… 4. 黏

　　貼憑證用紙。 5. 印領清冊：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印領清冊（核銷）及

　　值班表或調增資深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印領清冊（核銷）。…… 8. 薪資入帳證

　　明：核銷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者須檢附。……」第 9　點第 3　款規定

　　：「督導與考核：……（三）申請機構應本於誠信原則提送相關資料，為瞭解實

　　際執行情形，社會局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若有補助款不當使用情事、提供不實

　　資料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除應繳回補助款項外，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一年至五年。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第 9　點第 3　款規定（111

　　年 12 月 14 日修正發布）：「審查原則：……（三）申請機構應本於誠信原則

　　提送相關資料，為瞭解實際執行情形，社會局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若補助款未

　　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提供不實資料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等情事，除應

　　繳回補助款項外，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涉及刑責者，移送

　　司法機關辦理。」

　　法務部 105　年 3　月 7　日法律字第 10503503570　號函釋（下稱 105　年 3

　　月 7　日函釋）：「……說明：……三、……依上開規定對於溢領或續領之追繳



　　，其究係基於『授益行政處分經撤銷、廢止等原因而溯及失其效力』所生不當得

　　利？抑或係因法定事由之發生而應停止受領所生不當得利？宜請先予釐清……：

　　（一）倘係前者，則應視……規定之『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是否賦予支給

　　機關有作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還之意旨……若其並非賦予支給機關得作成行政

　　處分命受益人返還，則得依本法第 127　條第 3　項規定，作成書面處分確認返

　　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二）倘係後者，則並非本法第 127　條第 1

　　項所指涉規範之情形，自無本法第 127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從而，如……

　　規定之『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係賦予支給機關有作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

　　還之意旨，則支給機關仍得逕依前揭規定作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還；反之，若

　　其並非賦予支給機關得作成行政處分命受益人返還，因此時並無本法第 127　條

　　第 3　項規定之適用，則應由支給機關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

　　一般給付訴訟請求受益人返還。……。」

　　113 年 3　月 7　日法律字第 11303502140　號書函釋（下稱 113　年 3　月 7

　　日書函釋）：「……說明：……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

　　『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此

　　際，應受送達人係該機關、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而非機關、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本身……。」

　　113 年 9　月 30 日法律字第 11303512920　號書函釋（下稱 113 年 9　月 30

　　日書函釋）：「……說明：……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

　　：『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

　　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

　　效力。』可知書面行政處分應送達、非書面之行政處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

　　使其知悉後始生效，而具備外部效力（對外公開而發生拘束效力）及內部效力（

　　處分規制內容之實現）……。」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核准補助處分未經撤銷，訴願人受領系爭補助有法律上原因，原處分機關自不

　　　得命訴願人繳回系爭補助之 62 萬元並停止補助。

（二）原處分之內容與系爭民事確定判決結果牴觸，且已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三）原處分機關未證明並說明訴願人是否有提供不實資料辦理核銷，顯有違行政程

　　　序法上職權調查原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明確性之規定，有理由不備之

　　　違法，且原處分完全無具體說明停止補助達法定最長期間 5　年之理由，顯已

　　　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

（四）訴願人均有派員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小夜班及假日，並將申請取得之系爭



　　　補助統籌分配發給實際輪值之工作人員。

（五）原處分未合法送達於訴願人事務所所在地地址，對訴願人不生效力。

三、查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以不實資料請領實際未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

　　日之工作人員之系爭補助共計 62 萬元，本案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訴願人之

　　園長○君犯詐欺取財等罪提起公訴在案；有臺北地檢署檢察官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訴書、訴願人 110　年 12 月 6　日函附之黏貼憑證、110 年 1　月至　12

　　月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照顧服務人力輔助- 調增值班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印

　　領清冊（下稱印領清冊）及領據等資料、補助款一覽表、印領清冊所載工作人員

　　之出勤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補助須知第 9　點第 3　款規定，

　　以原處分命訴願人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前繳回系爭補助 62 萬元，並自起訴

　　日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18 年 2　月 22 日止停止依補助須知補助訴願人

　　，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核准補助處分未經撤銷，原處分機關不得命其繳回系爭補助之 62

　　萬元並停止補助；原處分之內容與系爭民事確定判決結果牴觸，違反一事不再理

　　原則；原處分違反職權調查原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及明確性規定等，且原

　　處分未具體說明停止補助達法定最長期間 5　年之理由，顯已構成裁量怠惰之違

　　法；訴願人均有派員實際於機構輪值夜班及假日，並將系爭補助統籌分配發給實

　　際輪值之工作人員；原處分未合法送達對訴願人不生效力云云。本件查：

（一）按系爭補助係為提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薪資水準、吸引服務人力投入身心障礙

　　　服務領域，協助機構健全職工福利制度，增加留任意願，穩定機構服務人力，

　　　提升機構整體照顧品質與服務績效，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系爭補助之補助標

　　　準係以符合本年度衛福部社家署補助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服務費所訂學經歷、

　　　受訓時數，且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工作人員，且每月薪資

　　　達原處分機關所訂最低薪資者，由受補助機構於每年 12 月 5　日前，備妥黏

　　　貼憑證用紙、印領清冊及薪資入帳證明等文件辦理核銷；受補助機構應本於誠

　　　信原則提送相關資料，若有提供不實資料辦理核銷等情事，除應繳回補助款項

　　　外，原處分機關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1　年至 5　年；揆諸行為時補助須

　　　知第 1　點、第 2　點、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8　點第 1　款及第

　　　9　 點第 3　款等規定自明。是本案訴願人申領系爭補助，其工作人員須符合

　　　衛福部社家署補助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服務費所訂各類學經歷、受訓時數，並

　　　須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等要件。

（二）本件據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11 日北市社障字第 1133190945 號函附補

　　　充答辯內容所載，本案係依補助須知第 9　點第 3　款所定法定事由作成命訴



　　　願人返還系爭補助款項之行政處分（即原處分），而非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

　　　第 1　項前段所指「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

　　　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

　　　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並依同條第 3　項命返還之情形，並有法務

　　　部 105　年 3　月 7　日函釋意旨可資參照。是本案無訴願人主張系爭補助之

　　　核准處分未經撤銷不得命其繳回補助款項之情事，合先敘明。

（三）查依卷附資料所示，本件訴願人申請之系爭補助為 110　年度調增值班工作人

　　　員專業服務費，並於 110　年 12 月 6　日以函檢附印領清冊等資料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核銷系爭補助 125 萬 5,000 元，經原處分機關核定核撥訴願人 113

　　　萬元，並完成撥款在案；另據臺北地檢署 112　年 2　月 2　日訊問筆錄影本

　　　記載略以，原處分機關承辦人表示，系爭補助是只要工作人員 1　個月有 1

　　　天輪值大夜班、小夜班或假日就可以請領該員 1　個月補助款，但工作人員須

　　　符合補助標準之資格要件規定。經查，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以不實登載之工

　　　作人員印領清冊等資料，請領實際未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工作人

　　　員之系爭補助共計 62 萬元，此有原處分機關整理製作之補助款一覽表（載明

　　　訴願人印領清冊所載之 18　名工作人員於 110 年 1　月至 12 月每月之實際

　　　輪班情形、溢領金額等事項）、印領清冊、支出憑證、領據、印領清冊所載工

　　　作人員之出勤紀錄等影本在卷可憑；嗣本案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訴願人之

　　　園長○君犯詐欺取財等罪於 113　年 2　月 23 日提起公訴在案。是原處分機

　　　關審認訴願人提供不實資料辦理系爭補助之核銷，依補助須知第 9　點第 3

　　　款規定，命訴願人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前繳回系爭補助 62 萬元，並自起

　　　訴日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18 年 2　月 22 日止停止補助訴願人，業已

　　　斟酌其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而非僅以檢察官 113　年 2　月 23 日起訴書

　　　為依據；且原處分機關業於 113　年 10 月 14 日函附訴願補充答辯書載明，

　　　其審酌訴願人詐領系爭補助 62 萬元以及其園長○君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

　　　訴詐欺取財等罪，違法情節重大，爰依補助須知第 9　點第 3　款規定停止補

　　　助訴願人 5　年，該函並副知訴願代理人在案，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原處分已補正，尚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原處分

　　　機關亦無訴願人所陳違反職權調查原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明確性規定

　　　或裁量怠惰等情。

（四）另觀諸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100　條第 1　項及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

　　　之，以其經由適當方法通知或使訴願人知悉時起，發生效力，並有法務部 113



　　　年 9　月 30 日書函釋意旨可資參照。經查依本市新電子交換系統畫面截圖影

　　　本所示及原處分機關人員表示，本案原處分固係以電子公文交換方式於 113

　　　年 6　月 5　日傳送至財團法人○○○○○○○育幼院，而非書面送達至訴願

　　　人之設立地址，然原處分之正本收受者確係訴願人，且依行政程序法第 69 條

　　　第 2　 項規定及法務部 113 年 3　月 7　日書函釋意旨，原處分之應受送達

　　　人為訴願人之代表人○○○，與該育幼院之代表人為同一人，是縱原處分電傳

　　　至該育幼院，應受送達對象並無二致；況訴願人業於 113　年 6　月 27 日不

　　　服原處分提起本件訴願，並於訴願書載明其收受原處分之日期為 113　年 6

　　　月 5　日，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既已知悉原處分

　　　，原處分自對訴願人發生效力；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未合法送達不生效力，容有

　　　誤解，尚難採憑。

（五）復查，本件訴願人持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銷之印領清冊所載之工作人員，確

　　　有未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小夜班或假日之事實，業如前述；是縱訴願人將

　　　其詐領之系爭補助 62 萬元發給實際於機構輪值大夜班或小夜班或假日之其他

　　　工作人員，仍不影響本案訴願人以不實資料詐領系爭補助之事實認定。又查臺

　　　北地院系爭民事確定判決固於原處分作成前，審認訴願人主張其先前退回補助

　　　款僅係暫置之給付理由為可採，原處分機關亦無作成命返還補助款之處分，爰

　　　以原處分機關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款項利益為由判決訴願人勝訴；然系爭民事確

　　　定判決所涉民法不當得利規定之要件，與本案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以不實資

　　　料詐領系爭補助依補助須知規定追討補助款之認定，係屬二事。是訴願人主張

　　　原處分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應屬誤解法令，委難採憑。訴願主張各節，均不

　　　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又訴願人就原處分申請停止執行一節，業經本府審酌並無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停止執行之情事，以 113　年 10 月 16 日府訴一字第 1136085859 號函

　　復訴願人在案，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